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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福氣社區關懷協會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本會沿革

社團法人台灣福氣社區關懷協會(以下稱本會)係屬社團法人，並於民國九十九年

經內政部台內社字第0990136582號人民團體立案證書核准在案，目的事業為社區

高齡者、身心障礙者、貧困者及失業者福利服務事項及其他有關社會福利事業

等。

本會於民國一０七年四月成立附屬機構臺中市私立福氣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目的事業為長期照顧服務及其他有關社會福利事業等。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會財務報表業經理監事會於民國一一五年四月十三日通過發布。

三、重大會計政策之變更

本會已適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布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十二號「所得稅」第三次修訂條文。此修正限縮有關遞延所得稅認列豁免之範圍，

使該豁免不再適用於在原始認列時產生相等之應課稅及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之交

易。該等修正內容適用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一日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並就

發生於最早表達比較期間開始日以後之交易適用。於初次適用該等修正之累積影

響數，作為該日保留盈餘(或權益之其他組成部分，如適當時)初始餘額之調整。

前述修訂條文對本會無重大影響。

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1.遵循聲明

本會民國一一四年度及民國一一三年度之財務報表係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

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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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編製基礎

財務報表除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係以歷史成本為編製基礎。除另行

註明者外，財務報表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3.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於資產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將其分類為流動資產，資產不符合分類為流動資

產者，則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則分類為非流動負

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該負債。

(3)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債。

4.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及約當現金係庫存現金、活期存款及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

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5.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於本會成為該金融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

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適用範圍之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於原始認列時，係依公允價值衡量，直接可歸屬於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除分類

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外)取得或發行之交易成本，

係從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加計或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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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資產之認列與衡量

本會所有慣例交易金融資產之認列與除列，採交易日會計處理。

本會以下列兩項為基礎將金融資產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A.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

B.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之金融資產，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並以應收帳款、按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其他應收款等項目列報於資產負債表：

A.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持有金融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

B.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性：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

金額之利息

此等金融資產(不包括涉及避險關係者)後續以攤銷後成本【原始認列時衡量

之金額，減除已償付之本金，加計或減除該原始金額與到期金額間差額之

累積攤銷數（使用有效利息法），並調整備抵損失】衡量，於除列、透過攤

銷程序或認列減損利益或損失時，將其利益或損失認列於損益。

(2) 金融資產減損

其他金融資產(包括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衡量之債務工具、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及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評

估減損，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損

失事項，致使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受損失者，該金融資產即已發

生減損。

金融資產之損失事項可能包含：

A. 發行人或債務人之重大財務困難。

B. 違約，例如利息或本金支付之延滯或不償付。

C. 借款人將進入破產或其他財務重整之可能性大增。

D. 因借款人財務困難而使出借人給予原不可能之考量之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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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可觀察之資料顯示，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於原始認列後發生可

衡量之減少，該等資料包括借款人償付狀況之不利變化，以及與資產違

約有關之全國性或區域性經濟情況。

F. 權益工具發行人所處之環境發生重大不利影響，且證據顯示可能無法收

回該權益工具之投資成本。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若有已發生減損之客觀證據，其減損損失金

額為該資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不包括尚未發生之未來信用損失)
按該金融資產之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二者間之差額，資產之帳面金

額以備抵帳戶調減，減損損失之金額則認列為損益。

本會首先評估個別重大之金融資產，是否個別存在客觀減損證據；以及評

估非個別重大之金融資產，是否個別或集體存在客觀減損證據，若判定個

別評估之金融資產，未存在客觀減損證據，再將該資產納入具類似信用風

險特性之一組金融資產中，並集體評估其減損。個別評估減損並已認列或

持續認列減損損失之金融資產，無須納入集體減損評估。

若備抵之損失金額於後續期間減少，且該減少能客觀地與認列減損後發生

之事項相連結，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藉由調整備抵項目迴轉，並認列為

損益。

分類為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損認列金額係以該金融資產帳面金額與

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之現時市場報酬率折現之現值，二者間

之差額，並以備抵帳戶調減。

(3) 金融資產除列

本會持有之金融資產於符合下列情況之一時除列：

A. 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效或已交割。

B. 移轉金融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酬。

C. 保留金融資產所有權之部分重大風險和報酬，但已將該資產之控制權轉

移予另一方，即受讓人具有將該資產整體出售予無關係第三方之實際能

力，並可片面行使該能力而無須對該移轉加以額外限制。在此情況下，

除列該金融資產，並將該移轉所產生或保留之權利及義務，單獨認列為

資產或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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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對價加計認列於其他綜合

損益之累計利益或損失總和間之差額認列於損益。

(4) 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

負債或權益之分類

本會發行之負債及權益工具，係依據合約協議之實質與金融負債及權益工

具之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工具。

權益工具

權益工具係指表彰本會於資產減除所有負債後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本會

發行之權益工具係以取得之價款扣除直接發行成本後之金額認列。

金融負債

本會之金融負債包括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及以攤銷

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包括應付款項及借款等，於原始認列後，續

後以有效利息法衡量。當金融負債除列及透過有效利息法攤提時，將其相

關損益及攤銷數認列於損益。

攤銷後成本之計算考量取得時之折價或溢價及交易成本。

金融負債之除列

當金融負債之義務履行、取消或到期時，則除列該金融負債。

當本會與債權人間就具重大差異條款之債務工具進行交換，或對現有金融

負債之全部或部分條款作重大修改(不論是否因財務困難)，以除列原始負債

並認列新負債之方式處理，除列金融負債時，將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對價

(包括任何移轉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於損益。



社團法人台灣福氣社區關懷協會(續)

(金額除另有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14

(5) 金融資產及負債之互抵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僅於已認列金額目前有法律上可執行之權利，且有意圖

以淨額基礎交割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方能予以互抵並以淨額列示

於資產負債表。

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取得或建造時之成本為認列基礎，後續則以成本並減

除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後之帳面金額衡量及列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依法令

規定辦理重估價時，其本期未實現重估增值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

其他權益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目，自重估年度翌年起，以重估後帳面金額為基

礎計提折舊。前述成本包含購買價格、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態及

地點之直接可歸屬成本、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拆卸、移除及復原其所在地點

之成本及因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一號「借款成本」規定予以資本化之利息支

出。後續成本包括後續為增添及部分重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目所發生之成

本。當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重大組成項目須被定期重置，本會將該項目視為

個別資產並以特定耐用年限及折舊方法分別認列。該等被重置部分之帳面金

額，則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八號「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除列規定予以除

列。重大檢查成本若符合認列條件，係視為重置而認列為廠房及設備帳面金額

之一部分，其他日常維修支出則認列為費用。

折舊係以直線法按下列資產之估計耐用年限計提：

運輸設備 5 年

電腦設備 3 年

辦公設備 8 年

其他設備 5 年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重大組成部分，若以不同方式提供經濟效益，或耐用年

限具重大差異時，則將原始取得成本分攤至各組成部分，並依其個別耐用年限

分別計提折舊。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使用方式、未預期之嚴重毀損、技術進

步及市價變動等，顯示該資產之殘值或耐用年限可能已改變，則重新檢視其原

有估計並依其改變調整殘值、折舊方法或耐用年限。若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未

來經濟效益之預期消耗型態已有重大變動，則檢視其原折舊方法，並依其變動

調整折舊方法，以反映新消耗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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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項目或任一重要組成部分於原始認列後，若予處分或預

期未來不會因使用或處分而產生未來經濟效益，則予以除列並認列損益。其他

權益中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則於資產處分時，轉列為當期損益，作為重分類調

整。

7.無形資產

單獨取得之無形資產於原始認列時係以成本衡量。透過企業合併取得商譽以外

之無形資產，其成本為收購日之公允價值。無形資產於原始認列後，係以其成

本減除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作為帳面金額。無形資產依法令規定辦理

重估價時，其本期未實現重估增值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並累計於其他權益

之未實現重估增值項目，自重估年度翌年起，以重估後帳面金額為基礎計提攤

銷。不符合認列條件之內部產生無形資產不予資本化，而係於發生時認列至損

益。

無形資產之耐用年限為有限耐用年限。

有限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係於其耐用年限內攤銷，並於存有減損跡象時進行減

損測試。若資產之預估耐用年限與先前之估計不同或未來經濟效益之預期消耗

型態已發生重大改變，則攤銷方法或攤銷期間將予以調整並視為會計估計值變

動。

電腦軟體

電腦軟體成本於其估計效益年限(五年)採直線法攤提。

8.收入認列

本會收入認列之會計處理，除下列收入外，其餘係依照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

號「收入」之規定辦理。

專案計畫收入

本會於可合理確信能同時符合政府補助所附加之條件，並可收到政府補助之經

濟效益流入時，始認列專案計畫收入。當補助與資產有關時，政府補助則認列

為遞延收益，並於相關資產耐用年限分期認列為收益；當補助與費用項目有關

時，政府補助係以合理而有系統之方法配合相關成本之預期發生期間認列為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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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取得之非貨幣性政府補助時，以名目金額認列所收取之資產與補助，並於

標的資產之預期耐用年限與效益消耗型態分期等額於綜合損益表認列收益。

服務收入

本會之勞務收入主要係提供照護服務產生，並於勞務提供完成後認列收入。當

合約之結果無法合理估計時，僅就預期可回收之已發生費用範圍認列為收入。

捐贈收入

捐贈收入於已實際收到捐贈款項時認列。

利息收入

採有效利息法，不包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認列之利息收入

認列於損益。

9.員工退休金

本會支付員工退休金之義務，係於員工在職期間依法應提撥之退休金數額，認

列為當期費用。

10.所得稅

依據行政院民國 102 年 2 月 26 日修正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免納所得稅適當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

出），不低於創設目的有關收入（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加計其

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額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額 60%者，其本身所得及附屬作

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

五、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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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4.12.31 113.12.31
庫存現金 $431,272 $1,350,210
銀行存款 40,430,258 34,015,466
合 計 $40,861,530 $35,365,676

本會之現金及約當現金未有提供擔保之情況。

2. 應收款項

114.12.31 113.12.31
應收專案計畫收入 $10,176,357 $8,279,181
其 他 1,117,671 1,240,066
合 計 $11,294,028 $9,519,247

本會之應收款項未有提供擔保之情況。

3.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運輸設備 電腦設備 辦公設備 其他設備 合計

成本：

114.1.1 $5,234,974 $243,600 $788,600 $395,000 $6,662,174
新增 - - - - -
處分 - - - - -
114.12.31 $5,234,974 $243,600 $788,600 $395,000 $6,662,174

折舊及減損：

114.1.1 $4,019,631 $213,150 $233,743 $355,276 $4,821,800
折舊 542,899 30,450 87,620 26,111 687,080
處分 - - - - -
114.12.31 $4,562,530 $243,600 $321,363 $381,387 $5,50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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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113.1.1 $5,234,974 $243,600 $788,600 $395,000 $6,662,174
新增 - - - - -
處分 - - - - -
113.12.31 $5,234,974 $243,600 $788,600 $395,000 $6,662,174

折舊及減損：

113.1.1 $3,313,717 $182,700 $146,123 $329,165 $3,971,705
折舊 705,914 30,450 87,620 26,111 850,095
處分 - - - - -
113.12.31 $4,019,631 $213,150 $233,743 $355,276 $4,821,800

淨帳面金額：

114.12.31 $672,444 $- $467,237 $13,613 $1,153,294
113.12.31 $1,215,343 $30,450 $554,857 $39,724 $1,840,374

本會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未有提供擔保之情況。

4.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4.12.31 113.12.31
未攤銷費用 $488,638 $1,102,000
存出保證金 253,000 244,000
合 計 $741,638 $1,346,000

5. 短期借款

114.12.31 113.12.31
其他短期借款 $13,700,000 $15,100,000

114年度 113年度

利率區間 0.00%~4.00% 0.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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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應付款

114.12.31 113.12.31
應付薪資 $10,413,381 $10,780,529
其 他 1,653,085 1,479,551
合 計 $12,066,466 $12,260,080

7. 基金

(1)資產基金

本會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日經由台中地方法院許可設立，並完成法人財

產登記程序。本會登記基金為50,000元，截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帳戶基金餘額共計50,000元。

(2)準備基金

本會於以前年度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規定提列之準備基金。

8. 銷售貨物及勞務收入

114年度 113年度

專案計畫收入 $23,208,984 $23,770,082
服務收入 2,339,528 2,415,958
銷貨收入 858,814 1,058,843
顧問收入 57,032 52,945
合 計 $26,464,358 $27,297,828

9. 捐贈收入

114年度 113年度

一般捐款收入 $9,429,553 $7,528,901
勸募捐款收入 2,047,088 698,404
實物捐贈收入 865,985 860,139
合 計 $12,342,626 $9,08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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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銷售貨物及勞務支出

民國一一四年度及一一三年度銷售貨物及勞務成本明細表如下:

114年度 113年度

銷貨成本 $1,367,577 $1,641,795
勞務成本

薪 資 17,960,785 16,053,590
保 險 費 2,312,936 1,963,830
其 他 8,260,962 8,422,327

小 計 28,534,683 26,439,747
合 計 $29,902,260 $28,081,542

11.所得稅

本會依修正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

及第二條之一之規定應估列所得稅費用，經計算民國一一四年度及民國一一

三年度認列之所得稅費用皆為0元。

截至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會之所得稅核定至民國一一二年度。

七、 關係人交易

1.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公 司 之 關 係

張雅婷 本會秘書長

福履成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會秘書長為該公司之董事長

福履成之居家長照機構 本會秘書長為該機構之董事長

2.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 存出保證金

114.12.31 113.12.31
福履成之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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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期借款

114.12.31 113.12.31
張雅婷 $2,800,000 $2,800,000

(3) 銷售貨物或勞務支出–租金支出

114 年度 113 年度

福履成之股份有限公司 $684,000 $1,008,000

(4) 銷售貨物或勞務支出–服務費

114 年度 113 年度

福履成之股份有限公司 $1,080,000 $1,680,000
福履成之居家長照機構 420,000 -
合 計 $1,500,000 $1,680,000

(5) 利息支出

114 年度 113 年度

張雅婷 $60,000 $60,000

八、質押之資產

無此事項。

九、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無此事項。

十、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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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 他

附屬作業組織之財務資訊：

本會附設之臺中市私立福氣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財務資訊明細如

下：

資產負債表：

會計項目 114.12.31 113.12.31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23,878,347 $20,541,037
應收款項 6,277,378 6,146,773
預付款項 170,215 195,893
其他流動資產 43,140 28,607
流動資產合計 30,369,080 26,912,310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54,111 1,163,676
其他非流動資產 287,940 412,080
非流動資產合計 942,051 1,575,756

資產總計 $31,311,131 $28,488,066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9,800,000 $10,000,000
其他應付款 7,424,409 8,138,980
其他流動負債 201,218 157,486
流動負債合計 17,425,627 18,296,466

負債總計 $17,425,627 $18,296,466
基金

未分配盈餘 $13,885,504 $10,191,600
基金總計 13,885,504 10,191,600
負債及淨值總計 $31,311,131 $28,48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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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決算表：

會計項目 114 年度 113 年度

收入

長照收入 $66,279,440 $68,884,445
利息收入 120,737 84,610
其他收入 31,185 162,039

收入合計 66,431,362 69,131,094
支出

營運成本及營運費用 (61,959,753) (63,944,371)
折舊及攤提支出 (633,705) (681,259)
其他支出 (144,000) (255,304)
支出合計 (62,737,458) (64,880,934)

稅前淨利 3,693,904 4,250,160
所得稅費用 - -
本期稅後淨利 $3,693,904 $4,250,160

民國一一四年及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附屬機構之資產負債表已併入本會之資

產負債表內，暨民國一一四年度及一一三年度之收支決算表亦已併入本會之收支

決算表內。


